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本保荐机构”）作为湖南泰

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或“泰嘉股份”）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情况及股本状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163 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新

股 3,500 万股，并于 2017 年 1 月 2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上市。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10,500万股增加至 14,000万股，其中

限售股份数量为 10,5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份数量为 3,500 万股。 

2017 年 10 月 13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2017 年 11 月 17 日，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和《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17 年 11 月 17 日，公司向 82 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

票 169.50 万股。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7 年 12 月 8 日

出具了《验资报告》（天职业字[2017]19523 号），审验了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8 日止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认为：截至 2017 年 12 月 8 日，公司已收到李辉



 

等 82 名激励对象缴纳的限制性股票出资款 21,526,500.00 元，全部以货币资金

缴付，其中 1,695,000.00 元增加股本，19,831,500.00 元计入资本公积。本次变更

增加股本 1,695,000.00 元。 

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办理完成股权登记，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总股

本为14,169.50万股：其中无限售流通股3,500万股，占比24.70%；限售股10,669.50

万股，占比 75.30%。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限售股份持有人所作的有关承诺 

1、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 

（1）股份锁定的承诺及持股意向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如下： 

公司股东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柏智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

海烁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湖南华林伟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海国声投资有限

公司承诺：自发行人股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

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

前已发行的股份。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柏智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和上海烁皓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承诺，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其若减持上述股份，减持价

格将不低于本次发行并上市时公司股票的发行价。其减持公司股份时，应提前将

减持意向和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公司，并由公司及时予以公告，自公

司公告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其可以减持发行人股份。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和发行人股票上市交易的证券交易所对其持有的公司的股份转让另

有要求，则其将按相关要求执行。 

如其违反上述股份锁定承诺的规定擅自转让公司股份的，其承诺违规转让公



 

司股票所得收益（以下简称“违规所得”）归公司所有，如其未将违规所得上交公

司，则公司有权扣留应付其现金分红中与其应上交公司的违规所得金额相等的现

金分红。 

（2）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柏智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和上海烁皓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①截至本承诺书出具之日，本人/本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未直接或

间接从事与公司主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除通过公司从事外）。 

②自本承诺书生效之日起，本人/本公司在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期间

（以下简称“承诺期间”），除本承诺书另有说明外，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不以

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投资、并购、联营、合资、合作、协议、承包或租赁经

营）直接或间接从事或介入与公司现有或将来实际从事的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

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③在承诺期间，本人/本公司不以任何方式支持他人从事与公司现有或将来

的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④在承诺期间，如果由于公司业务扩张导致本人/本公司的业务与公司的主

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则本人/本公司应通过停止竞争性业务、将竞争性业务注

入公司、向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转让竞争性业务或其他合法方式避免同业竞争；

如果本人/本公司转让竞争性业务，则公司享有优先购买权。 

⑤如上述承诺被证明是不真实的或未被遵守，本人/本公司将向公司赔偿一

切直接和间接损失。 

⑥本承诺书自本人/本公司签章之日起生效，除经本人/公司同意外不可变更

或撤销。 

2、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上市公告书中

做出的承诺一致。 



 

3、股东在公司收购和权益变动过程中做出的承诺 

不涉及。 

4、股东后续追加的承诺 

不涉及。 

5、法定承诺和其他承诺 

不涉及。 

（二）有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

情况，且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上市公司对该等股东亦不存

在违规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8 年 1 月 22 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49,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4.58%。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数为 5 名。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股） 

质押股份数量

（股） 

1 
中联重科股份

有限公司 
32,000,000 22.58% 32,000,000 — 

2 

上海柏智投资

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7,500,000 5.29% 7,500,000 6,500,000 

3 
上海烁皓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5,500,000 3.88% 5,500,000 5,500,000 

4 

湖南华林伟业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2,500,000 1.76% 2,500,000 2,500,000 

5 
北海国声投资

有限公司 
1,500,000 1.06% 1,500,000 — 

合计 49,000,000 34.58% 49,000,000 14,500,000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国信证券及保荐代表人就公司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

下：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2、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作出的各

项承诺，并正在继续执行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所做的承诺； 

3、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 

4、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

准确、完整； 

5、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谭杰伦            陈亚辉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